
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街道办事处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红塔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红办发〔2014〕39号）的要求，2026年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此处所指的项目是指预算批复中下达的项目）共15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7,276,526.00元，其中，重点项目为：玉兴街道包干经费，社区工作者、居民小组干部工资及办公经费，红塔区乡街道集镇管护费专项资金，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记账服务经费项目资金。现对这4个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作详细说明：
玉兴街道包干经费
一、项目名称

玉兴街道包干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根据玉红室字〔2024〕9号关于印发《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街道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关于玉兴街道各部门基本情况、主要职能和重点工作情况，以及玉兴街道“十五五”工作计划，2026年度玉兴街道将根据职能职责和区委领导的安排部署，全面做好政务服务，围绕区委工作部署，完成涉及全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党的自身建设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信息采集、调查研究，为区委科学决策提出建议、预案和依据；搞好群众服务，做好招商引资、会议组织、会务服务、创文创卫、疫情防控、文化建设、社会管理、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农业管理、统计普查、党群服务、综治维稳、财政执行、综合协调等工作，确保中央、省委、市委、区委的重要政策方针、工作部署和区委领导的各项指示得到贯彻落实；做好勤务服务，为确保机关正常运转提供经费保障。

（二）根据《玉红政发〔2021〕10号关于印发《红塔区乡（街道）财政体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玉兴街道2026年财政预算项目临时补助限额为2,300,000.00元，结合《玉兴街道2026年项目预算经费安排会议纪要》对资金使用进行了安排，2,300,000.00元的临时补助限额中：50,000.00元用于单独立项的乡镇街道纪（工）委专项补助项目，其余2,250,000.00元主要用于本项目的以下支出：①慰问费110,000.00元；②水电、宽带费用351,000.00元；③其他维持2026年机构正常运转的综合业务费、会议费、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购置费、报刊征订费、各部门重点工作经费保障等办公经费1,799,000.00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兴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保障街道当前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科教文体、“双创”等各项工作，保证办事处日常运转，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为群众提供优良公共服务，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保障街道当前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科教文体、疫情防控、“双创”等各项工作，保证办事处日常运转，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为群众提供优良公共服务，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确保完成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三抓三保”相关工作目标。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街道包干经费安排2,250,000.00元。主要用于:①慰问费110,000.00元；②水电、宽带费用351,000.00元；③其他维持2026年机构正常运转的综合业务费、会议费、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购置费、报刊杂志征订费、各部门重点工作经费保障等办公经费1,799,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区财政局下达的年初预算批复，结合街道业务工作进度安排创文创卫及日常业务工作经费；按协议约定支付网络服务费、公众号维护、集镇管护费等委托业务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街道当前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科教文体、“双创”等各项工作，保证办事处日常运转，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为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社区工作者、居民小组干部工资及办公经费

一、项目名称

社区工作者、居民小组干部工资及办公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以下两个文件精神和要求，成立本项目：

（一）《关于重新核定村（区）干部职位和财政补贴职数的通知》（便签〔2020〕176号）；

（二）《红塔区社区工作者管理与考核办法（试行）》等四个配套办法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兴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关于重新核定村（区）干部职位和财政补贴职数的通知》（便签〔2020〕176号）、《红塔区社区工作者管理与考核办法（试行）》等四个配套办法的通知，认真落实社区及居民小组干部、办公经费发放工作。保障街道社区和居民小组正常运转、健康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根据民政部门每月上报的社区、小组人员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核定表，按月拨付社区、小组人员补助；

（二）在区财政允许支付的情况下，及时拨付2026年社区、小组办公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共计13,403,735.00元，主要安排4项支出：
（一）拨付社区、小组人员补助12,251,735.00元，其中：社区人员工资及绩效9,832,535.00元，小组干部工资2,419,200.00元；

（二）拨付社区、小组办公经费1,152,000.00元，其中：15个社区办公经费900,000.00元（每社区60,000.00元），121个小组办公经费252,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民政部门每月上报的社区、小组人员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核定表，按月拨付社区、小组人员补助；在区财政允许支付的情况下，及时拨付2026年社区、小组办公经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认真落实社区及居民小组干部、办公经费发放工作。按月拨付社区、小组人员补助及根据区财政支出安排拨付2026年社区、小组办公经费，积极保障15个社区和121个居民小组正常运转、健康发展，进而促进街道辖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红塔区乡街道集镇管护费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红塔区乡街道集镇管护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玉红财建〔2023〕1号2023年红塔区乡街道集镇管护费专项资金的文件精神，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推进环境卫生市场化、加快推进红塔区“健康宜居城、生态园林城”建设，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玉溪城市整体形象，更好推进玉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实施本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兴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推进环境卫生市场化、加快推进红塔区“健康宜居城、生态园林城”建设，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玉溪城市整体形象，更好推进玉溪市开展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1.道路管护费用包括清扫保洁人员工资、社会保险费、劳保费、法定假加班费、工具费、管理费（含管理人员工资、利润）、税金等。（清扫保洁人员的所有社会保险费用包含在管护费内）。

2.根据“三创”迎检工作实施方案及相关要求，开展辖区环境卫生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活动。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专项资金共计100,000.00元，主要用于开展玉兴街道道路清扫保洁管护、环境卫生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活动开展。

1.2026年3-12月，按季支付道路保洁费用。

2.2026年3-12月，根据“三创”工作开展进度，支付用于辖区环境卫生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相关工作费用。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2026年玉兴街道道路清扫保洁管护。

2026年1月——2026年12月，通过环境卫生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活动开展，促进“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健康城市”迎检通过。
根据财务管理办法、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强化预算执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按时按量发放，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营造更加整洁有序的道路环境，打造更加清爽靓丽的城市形象，提高市民生活品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理念，优化措施，突出重点，逐步完善环卫保洁机制，实实施精细作业，强化源头管理，着力解决道路保洁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落实长效管理机制，积极营造“清爽、整洁、优美”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健康城市”迎检通过。

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记账服务费项目
一、项目名称

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记账服务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红塔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试行）》（玉红办发〔2023〕5号)文件精神，成立本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兴街道办事处。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红塔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试行）》（玉红办发〔2023〕5号)文件精神，为规范我区农村集体“三资”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岗位工作人员管理，保障其合法权益，控制岗位工作人员总量，节约行政成本，稳定农经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而制定本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在农村集体“三资”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和收益权不变的前提下，农村集体“三资”由乡（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业农村中心”）统一委托代理。“三资”会计委托代理工作人员由各用人单位负责会计委托代理岗位工作人员的招聘、调配、培训等；制定具体的会计委托代理岗位工作人员管理考核办法，对会计委托代理岗位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考核。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共计285,090.00元，为预测资金，主要安排用于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记账服务费支出。“三资”会计委托代理岗位工作人员项目是分期性付款项目，每月支付一次，计划在2026年1-12月次月5日（节假日顺延）完成支出计划。。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三资”会计委托代理岗位工作人员项目是分期性付款项目，每月支付一次，计划在2026年1-12月次月5日（节假日顺延）完成支出计划。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规范我区农村集体“三资”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岗位工作人员管理，保障其合法权益，控制岗位工作人员总量，节约行政成本，稳定农经队伍。


